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职务：董事长
受委托人：


 姓名：王福成
 工作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职务：法务经理   电话：13811483777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洛阳宏润塑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提出、承认、变更或撤销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接受调解或自行和解；代为参加庭审；提起上诉；提交或接收法律文书等。 

受委托人在委托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委托人均予承认，并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19年09月16日
